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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鋯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

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經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營業額 2 292,239 274,954 162,102 145,563

銷售成本 (216,196) (207,272 ) (119,122) (109,838 )

毛利 76,043 67,682 42,980 35,725

其他收入 761 725 — —

分銷成本 (7,387) (6,596 ) (4,160) (3,260 )

行政開支 (8,868) (9,036 ) (4,700) (4,837 )

其他營運開支 (1,028) (1,129 ) (42) —

經營溢利 59,521 51,646 34,078 27,628

融資成本淨額 3(a) (6,453) (1,706 ) (4,303) (554 )

除稅前溢利 3 53,068 49,940 29,775 27,074

所得稅 4 (14,222) (12,787 ) (7,783) (10,026 )

股東應佔溢利 38,846 37,153 21,992 17,048

股息 5 — — — —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6 0.55 0.63 0.31 0.27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 6 不適用 0.63 不適用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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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314,480 265,987

在建工程 38,031 46,208

租賃預付款 50,214 50,893

無形資產 538 903

長期預付款 46,257 59,689

遞延稅項資產 3,029 3,237

452,549 426,917

流動資產

存貨 21,494 64,758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9 150,148 114,876

應收關聯方款項 15(b) 63 47

租賃預付款 1,351 1,35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 265,894 253,152

438,950 434,184

總資產 891,499 8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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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62,786 48,820

應付關聯方款項 15(b) 7,138 1,347

計息借款 10,649 12,249

本期稅項 19,290 31,921

99,863 94,337

流動資產淨額 339,087 339,8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91,636 766,7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73,671 73,671

保留溢利 369,559 330,713

儲備 348,406 362,380

總權益 791,636 766,764



中國鋯業有限公司

5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營業務產生／（佔用）之淨現金 76,780 (3,131)

投資活動佔用之淨現金 (48,464) (12,845)

融資活動（佔用）／產生之淨現金 (14,977) 178,479

匯率變動之影響 (597) (7,48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淨額 12,742 155,016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53,152 165,71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65,894 320,734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報告

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合併儲備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73,671 (11,085) 285,357 92,749 (4,641) 330,713 766,764

本期溢利 — — — — — 38,846 38,846

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 — (13,377) — — — (13,377)

匯兌差額 — — — — (597) — (597)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73,671 (11,085) 271,980 92,749 (5,238) 369,559 791,636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合併儲備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53,529 (11,085) 132,870 83,030 (180) 278,968 537,132

期內配售新股 20,181 — 170,984 — — — 191,165

行使認股權發行股份 561 — 3,929 — — — 4,490

本期溢利 — — — — — 37,153 37,153

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 — — (15,857) — — — (15,857)

匯兌差額 — — — — (7,487) — (7,487)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74,271 (11,085) 291,926 83,030 (7,667) 316,121 74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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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註明者外，以人民幣列值）

以下附註為構成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1 編製基準

中國鋯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

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並已根據國際財務標準委員會（「國際財務

標準委員會」）頒布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的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

製的財務報表全文須載有的所有資料。本中期財務報告採用與2007年度財

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編製。

管理層須在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時作出判斷、估

計和假設。這些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和該年度截至報告日

期止資產與負債及收入與支出的匯報數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這些估

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使用歷史成本作為計算基準。本集團各公司之財務報

表項目以最能反映與該公司相關的事項及環境之經濟特徵的貨幣（「功能貨

幣」）計量。就中期財務報告所呈列的貨幣而言，本集團採納人民幣作為其

呈列貨幣，湊整至最接近千元計算。

國際財務標準委員會已頒布一些新訂立和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

本集團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用。該等新訂立和經修訂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概無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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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營業額指已售貨品銷售額扣除退貨、折扣、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期內已

於營業額確認的各主要收益項目的金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銷售鋯化合物 269,789 255,064

銷售新能源材料 16,148 12,885

銷售二次充電電池 6,222 6,897

銷售電子材料及電子陶瓷 80 108

292,239 27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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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計入）／扣除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a) 財務成本淨額：

利息收入 (105) (489)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的利息 146 627

匯兌損失淨額 6,412 1,568

6,453 1,706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8,604 9,118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358 368

8,962 9,486

(c) 其他項目：

攤銷

—  預付租賃款項 678 600

—  無形資產 365 300

折舊 8,148 7,441

研究及開發成本 737 879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 670

關於香港的寫字樓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304 328

存貨成本 216,196 20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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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本期稅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所得稅

期內撥備 14,014 15,776

遞延稅項

產生之暫時性差異及回撥 208 (2,989)

14,222 12,787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

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的香港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並無任何需繳納香港利得稅的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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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法規，本集團按以下稅率計算中國企業所得稅

撥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 %

宜興新興鋯業有限公司

　（「宜興鋯業」） (1) 25% 24%

宜興倍特電池有限公司

　（「倍特電池」） (2) — —

濱海龍晶化工有限公司

　（「濱海龍晶」） (3) — 不適用

附註：

(1) 根據中國相關稅務法例，宜興鋯業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

所得稅」），稅率為本期內應課稅溢利的25%（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24%）。

(2) 鑒於倍特電池於期內產生稅項虧損，故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

備。

(3) 濱海龍晶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獲批准成立。由於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錄得應課稅溢利，故無就企業所得

稅作出撥備。

(4) 作為外資企業，倍特電池及濱海龍晶合資格享有稅務優惠期，即

於首兩個獲利年度享有所得稅豁免，其後三年享有50%企業所得

稅減免（「稅務優惠期」）。如下文所述，倘若當地稅務機關批准其

享有稅務優惠，則倍特電池及濱海龍晶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無論是否已有盈利，必須強制性開始其稅務優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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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會頒布中國

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該稅法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此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國務院頒佈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細則（「實施細

則」）。

根據新稅法，中國企業之標準企業所得稅稅率由33%調低至25%，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宜興鋯業須繳納企業所得稅稅率24%，即中國

沿海經濟開發區外商投資企業標準稅率。根據新稅法，宜興鋯業須繳稅率

變更至標準稅率 25%，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二零零七年：

24%）。

任何未使用之稅務優惠期可繼續，直至屆滿，而稅務優惠期將視為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即使該公司尚未轉虧為盈。倍特電池及濱海龍晶現

處於稅項虧損或沒有應課稅利潤的狀態，倘若當地稅務機關批准彼等的稅

務優惠，彼等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將強制性開始稅務優惠期。

中國附屬公司之遞延稅項資產／負債，按照預期有關之暫時性差異將會變

現或償付年度內適用於應課稅收入之實質頒佈稅率計量。

另根據新稅法，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從中國附屬公司利潤

所得股息將須繳付預繳稅。除非按條約減免，否則實施細則規定股息預繳

稅為10%。

5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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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

東應佔溢利人民幣38,846,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37,153,000元）及本期內所發行股份之數目70,967,094股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58,731,735股）

為計算基準。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

通股，故於本期內並無披露每股攤薄盈利。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

民幣37,153,000元及本期內經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視為已發行的股

份的影響調整後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8,844,273股而計算。

於計算本期及過往期間每股盈利所採用之已發行股份之數目已被調

整，以反映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之10股合併為1股之股

份合併（見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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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部報告

因地區分部資料與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較為相關，故被選為主要申報方

式。來自外界客戶收益指已售貨品銷售額扣除退貨、折扣、增值稅及其他

銷售稅。以地區分部呈列資料時，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乃按客戶所在地點

呈列。各分部業績包括可直接歸於個別分部及可合理地列入的賬目。其他

地區分部包括德國、印度、意大利及其他國家。

日本 美國 中國 荷蘭 其他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17,333 22,137 91,122 87,622 114,642 114,781 23,647 22,406 45,495 28,008 292,239 274,954

分部業績 3,099 3,504 27,904 21,176 26,179 29,167 6,580 3,717 12,281 10,118 76,043 67,682

未分配營業收支 (16,522) (16,036)

經營溢利 59,521 51,646

財務成本淨額 (6,453) (1,706)

除稅前利潤 53,068 49,940

所得稅 (14,222) (12,787)

除稅後溢利 38,846 3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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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多項廠房及機器的成本

為人民幣48,464,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2,845,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

出售任何廠房及機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仍在為位於中國的若干樓宇向相關的政

府部門辦理獲得相關的房產證，該樓宇的賬面值約為人民幣13,341,000元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341,000元）。

9 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賬款 103,968 78,001

減：呆賬撥備 (1,730) (1,730)

102,238 76,271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36,262 27,719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11,648 10,886

150,148 11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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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齡分析

所有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預計均可於一年內收回。於資

產負債表日應收貿易賬款（經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並無逾期 74,678 47,361

逾期少於1個月 23,292 25,399

逾期1至3個月 332 2,013

逾期多於3個月 3,936 1,498

逾期總額 27,560 28,910

102,238 76,271

應收賬款一般自發票日起30至9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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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收賬款減值

有關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採用撥備賬予以記錄，除非本集團有信心

收回款額之可能性極微，於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從應收賬款撇

銷。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人民幣2,270,000元（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270,000元）個別地被釐定為出

現減值。該等賬款與有財政困難之客戶有關，而管理層評估預期僅

可收回該筆應收款之一部分。因此，已確認之特定呆賬撥備為人民

幣1,73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30,000元）。

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c) 尚未減值之應收賬款

並無個別或集體被視作減值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並無逾期或減值 74,678 47,361

逾期少於1個月 23,292 25,399

逾期1至3個月 332 2,013

逾期多於3個月 3,396 958

27,020 28,370

101,698 7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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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逾期或減值的應收賬款與眾多並無近期欠款記錄之客戶有關。

逾期但無減值的應收賬款與多名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對本集團

的信貸記錄良好。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認為，該等結餘毋須減值

撥備，因為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結餘仍被視作可全數收回。

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銀行定期存款 14,563 24,459

銀行及手頭現金 251,331 228,693

265,894 25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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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付賬款 12,438 10,438

預收客戶賬款 3,543 2,873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46,805 35,509

62,786 48,820

所有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預計均會在一年內付清。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

款包括應付貿易賬款，於結算日按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3個月內 9,611 8,176

3至6個月 1,142 596

6個月至1年 1,060 320

1年以上 625 1,346

12,438 1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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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權益結算之股權交易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月（「授予日期」），本公司根據其購股權計劃授予一

名第三方顧問購股權，行使權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於二零零七

年三月二十八日（「修訂日期」），本公司修改購股權合約期限延長其尚未行

使之購股權到期日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於修訂日期之修訂後購股權

之公允值為690,000港元。由於購股權即時獲授，本公司將購股權之公允

值於修訂日期確認為支出，儲備亦相應於修訂日期增加。本集團並無法律

或推定責任以現金購回或結算購股權。所有有關之購股權已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全部行使。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授予任何購股權。

13 股本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於會上批准發

售及股份合併（「股份合併」），以10股合併為1股作基準。股份合併自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

股份合併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1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1.00港

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70,967,094股股份（股份合併前，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9,670,946股）已發行及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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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中期財務報告內並無撥備之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已簽約 20,296 37,526

已批准但未簽約 99,840 111,128

120,136 148,654

此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項承擔為765,000美元（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30,000美元），約相等於人民幣5,969,000元（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176,000元），該款額指根據本公司與

PT. Indra Putra Mega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訂立的協議所成立的合營

公司的資本注資。

15 重大關聯方交易

(a) 經常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一名關聯方供水 (i) 1,003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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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宜興市徐舍鎮之集體擁有企業宜興市徐舍自來水廠（「自來水廠」）

向宜興鋯業供水作生產用途。由於鮑夕妹女士（為本集團一名董事

之配偶）為自來水廠之法人代表，故此自來水廠某程度上與本集團

有關連。

(ii) 根據由宜興鋯業與一間關聯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二日訂立之

商標特許協議，後者同意無償向宜興鋯業授出於指定地方使用「龍

晶」商標之獨家特許權。

(b) 應收／（付）關聯方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一名關聯方款項 (i)及 (iii) 63 47

應付關聯方款項：

—  江蘇新興化工集團 (i)及 (ii) (1,138) (1,138)

—  本公司董事 (i) (6,000) (209)

(7,138)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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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無

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時償還。

(ii) 該公司屬關聯方，僅因本公司主要股東及董事楊新民先生亦為該

關聯公司的唯一擁有人。

(iii) 該人士屬關聯方，僅因楊新民先生乃其父。

(c)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當中包括支付予本公司董事之款

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短期僱員福利 1,461 1,609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報告

24

16 未經調整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中國鋯業有限公司已遞交將有關向公眾分發已繳

足股份（「發售」）的招股書。根據GMP Securities L.P.、Canaccord Capital

Corporation、Cormark Securities Inc.及Blackmont Capital Inc.（合稱「代理」）

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的代理協議，本公司將無須就各代理

已提供及將提供有關發售的服務向彼等支付佣金。倘若任何買賣產生零售

或銷售佣金，該等佣金將由本公司以發售的所得款項總額撥付。

發售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完成，發售完成後，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

年八月十五日（多倫多時間）在多倫多交易所上市及進行買賣。

17 已頒布但尚未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年度生
效之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可能構成的影響

截至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發出日期，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了多項

修訂及新準則及詮釋，並未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年度

生效及並未採納於本中期財務報告。

下表載列的發展可能與本集團之經營及財務報表相關之事項：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提出以「管理法」作分部報告。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對本集團之二零零九年財務報表屬強制性）將規定，須

依據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所作定期審閱之內部報告而披露分部資料，以

評估每個分部之表現及向彼等分配資源。目前，本集團主要以地區分部的

形式呈列分部資料（見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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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之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借貸成本》已刪去支銷借貸成本的選擇權，

並要求實體將收購、興建或生產合資格資產之直接應佔借貸成本撥充資

本，作為該項資產之成本。經修訂之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對本集團之二零

零九年財務報表將屬強制性，並且將構成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動。按照過

渡性條文，本集團將對於生效日期或之後開始資本化借貸成本之合資格資

產應用經修訂之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有關該等準則及詮釋之執行對本集團業

務表現及財務狀況會做成重大影響的機會不大。

18 批准未經審核的中期報告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董事會已批准及授權刊發未經審核的中期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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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有關前瞻性陳述的警告

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載有前瞻性陳述，以反映本公司目前對未來事情的信念，並

以本公司現時可提供的資料為基準。前瞻性陳述涉及已知及未知的風險、不明朗

因素及其他因素，而該等風險及因素或會引致實際業績或事件與本前瞻性陳述所

預期的有重大偏差。當閱讀本公司的前瞻性陳述時，投資者及其他人士不應過份

依賴該等前瞻性陳述，並應仔細考慮上述因素及其他不確定因素及可能發生的事

項。除非適用證券法律另有規定，否則本公司對更新該等前瞻性陳述的任何意願

或義務概不負責。本公司有持續義務須於出現重要資料時作出披露。

業績及經營概況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額由二零零七年同期人民幣

274,954,000元增加6%至人民幣292,239,000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銷售增加主要

是由於鋯化學品的銷售增加所致。鋯分部收入增加6%至人民幣269,789,000元。

期內，本集團鋯化學品市場強勁，並預計將繼續保持增長。二零零八年上半年，

本集團毛利為人民幣76,043,000元，毛利率為26%，二零零七年同期毛利為人民

幣67,682,000元，毛利率為25%。毛利率提高主要是由於本公司的鋯產品售價上

升。

於回顧期內，新能源材料分部的收入為人民幣16,148,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5%。增加主要由於氫氧化鎳的銷售有所上升。鑑於製造氫氧化鎳的主要材料鎳

的價格於本期內大幅下跌，該產品的邊際利潤因而增加。因此，管理層決定擴充

該產品的生產。管理層將繼續密切注視該業務分部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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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的銷售額下降10%至人民幣6,222,000元。本集團將繼續投入大量資源開發新

型加鋯高溫電池的市場。

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融資成本淨額由去年同期人民幣1,706,000元增加至本期

人民幣6,453,000元。本期匯兌損失淨額為人民幣6,412,000元，佔融資成本淨額

甚大比重。

回顧期內，股東應佔溢利同比增長5%至人民幣38,846,000元；純利率維持穩定，

約為13%。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於10股合併為1股的股份

合併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後之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所有呈列的過往

期間的每股盈利已就股份合併的影響重列，以供比較之用。每股基本盈利由人民

幣0.63元下跌至人民幣0.55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已

發行股份總數較去年同期多所致。

展望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鋯英砂售價比較穩定但價格持續高企，其他原材料價格亦大

幅上漲。然而，本公司能透過對其大部分鋯化學產品的價格上調，提高其產品的

利潤。由於全球主要鋯英砂生產商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在西澳洲的鋯礦業務受到氣

體供應中斷影響，鋯英砂供應量驟降，並推高鋯英砂價格。預期鋯英砂價格於下

半年將繼續上揚。本公司積極尋求透過於印尼的合營公司，加快發展其自有的鋯

礦分撰及加工設備。鋯礦分撰及加工設備的建設工程經已竣工，目前正進行機器

及設備安裝。預期的投產時間不變，將為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本公司日後將可

自給自足，提供其生產過程所需的鋯英砂，並進行策略性規劃，以成為中國市場

的主要鋯英砂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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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新廠第一期的主體工程經已完成，並已於八月中旬開始安裝機器及設備。於

該新廠房投產後，本公司的產能將每年增加15,000噸。濱海設備第二期完成後，

本公司現有的氧氯化鋯產能將增加一倍，而本公司生產規模的競爭優勢將進一步

提升。

展望未來，憑藉兩所大型鋯化學品生產設備及更可靠的鋯英砂供應來源，本公司

相信其鋯業務將於來年加快發展步伐。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主要股東及董事之證券權益

主要股東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存置

的股東登記冊顯示，以下股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總股本百份比

楊新民 28,302,294 39.9%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9,300,000 13.1%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未知悉有任何人士直接或間接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必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所載的本公司股份的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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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證券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41條

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期或淡倉）；或 (b)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規定所指登記冊之權益；或 (c)根據上市規

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

下：

股份數目及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百份比約數

楊新民 個人 28,302,294 (39.9%)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董事會通過書面決議案批准之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可酌情授予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執行或非執行董事

（不論是否獨立）、全職或兼職僱員、諮詢人或顧問（不論以聘用、合約或榮譽形

式服務及是否受薪）授出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

十三日屆滿。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根據購股權計劃並無授出購股權（二零零七

年：5,500,000股）。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二零零

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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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合共人民幣265,894,000

元，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253,152,000元。結餘增幅，乃主

要來自本期之經營活動所得之資金。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之銀行融資包括無抵押之公司信用卡額度

4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00,000港元），及以本公司提供的企業擔保作抵押之

貿易融資信貸額3,800,000美元（二零零七年：3,800,000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沒有長期負債。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共有約745名僱員（二零零七年

同期：770名）。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僱員酬金總額（已計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

8,962,000元（二零零七年同期：人民幣9,486,000元）。本集團給予僱員的薪酬具

有競爭力，而僱員亦將根據本集團的整體薪金及紅利制度，因應個別表現獲得

獎勵。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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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概無載列任何有關本公司須按比例向

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之優先購買權規定。

重大訴訟

期內本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巿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列的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

一條涉及要求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務由不同人士擔任者除外。本公司認為該差異

是恰當的，因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和行政總裁職務乃被認為可以提高本公司的企業

決策及執行效率，有助於本集團更高效及時地抓住商機。本公司認為，在董事會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管下，通過制衡機制，股東的利益能夠得以充份及公平的

體現。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訂立了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其嚴謹程度與上市規則中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一樣。經本公司諮詢後，全體董事確認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所載的有關買賣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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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乃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刊發之「審核委員會成立指引」所載之指引製訂。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任為

審核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

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會計準則及方法，並已經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告。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中國鋯業有限公司提交有關公開發售（「發售」）已繳足股

份的招股書。根據GMP Securities L.P.、Canaccord Capital Corporation、Cormark

Securities Inc.及Blackmont Capital Inc.（合稱「代理」）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二零

零八年八月一日的代理協議，本公司毋須就代理已提供及擬提供有關發售的服務

向代理支付佣金。任何買賣產生的零售或銷售佣金，本公司須以發售所得款項總

額支付。

發售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已完成，發售完成後，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八

月十五日（多倫多時間）在多倫多交易所上市及進行買賣。

承董事會命

楊新民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


